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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银发〔2015〕42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
做好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的通知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、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中

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（市）分行，上海银行、上海农商银行，

其他法人银行上海分行，上海市各村镇银行，上海市各经营

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：

为全面落实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假币专项治理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办发〔2013〕14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

见》”），进一步推动冠字号码查询工作深入开展，根据《中国

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的通

知》（银货金〔2015〕10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做好冠字号码查询系统研发工作

为完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金融机构”）冠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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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码查询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《金

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系统数据接口规范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接口

规范》”，详见附件 1）。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系统应预留字段

一是为存取款业务上报的数据预留字段。包括区分现金

收入和付出业务类型，以及关联客户业务信息。二是为实现

冠字号码数据与现钞实物同步流转预留字段。包括为金融机

构清分业务预留与物流相关的现钞包号、捆号字段，系统冠

字号码文件（含图片）随现钞实物跨行导入导出。三是为现

钞处理设备管理预留字段。包括在《指导意见》基础上，补

充区分设备类型（清分机具、点钞机、取款机及存取款一体

机），区分钞票类型（自动柜员机配钞券、一般完整券、可疑

券），区分设备机型和编号，统一冠字号码记录设备数据导出

方式等 4 项内容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各金融机构应于 2015 年内建立系统，实现冠字号码信息

集中到市分行统一管理。已开发系统的金融机构，应参照《接

口规范》对本行系统进行完善，最迟应于 2016 年底前实现预

留字段的要求。

（二）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相关试点工作。

关于区分现金收入付出业务类型和关联客户业务信息工

作，金融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现。

关于金融机构跨行调款的冠字号码信息流与实物流同步



— 3—

工作，我分行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在辖内进行试点。

二、继续推进冠字号码贴标工作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假币纠纷解决长效机制，更加稳妥有

效地解决好金融机构与客户的假币纠纷，各金融机构应做好

现金收付业务 3 个渠道的冠字号码贴标工作：

（一）关于取款机渠道

取款机本机可记录冠字号码且能与取款业务进行匹配

的，张贴蓝标。我分行建议在取款机记录冠字号码技术成熟、

稳定的基础上，积极开展取款机本机记录冠字号码升级试点

工作，便于公众查询同一笔取款业务的所有冠字号码信息，

增强解决涉假纠纷的信服力。

取款机本机不能记录冠字号码或不能匹配取款业务的，

金融机构应结合实际情况，采取物流系统或手工等方式，对

已清分的现钞在其配款交接的各环节，进行冠字号码的关联

记录，实现现钞冠字号码与付出现钞取款机的关联，最终达

到记录各交接环节配款去向的目的，满足冠字号码分类贴标

的黄标要求。

为实现配款的跟踪记录，用于记录冠字号码的清分机及

相关软硬件设备应能实现下述功能：一是清分机具可设置每

个出钞口的钞票类型，按照不同钞票类型分别记录冠字号码。

二是清分机具同类型钞票出钞达到一捆，能够将该捆钞票的

冠字号码数据单独打包为一个单元输出。三是如果采取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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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跟踪记录的，应将冠字号码、捆号码、钞箱号码及取款

机号码逐一关联；如采取手工记录的，应制作登记簿将上述

关联各环节逐一登记。

（二）关于存取款一体机渠道

存取款一体机本机可记录冠字号码且能与存取款业务进

行匹配的，张贴蓝标。本机不能记录冠字号码或不能匹配存

取款业务的，比照取款机方式实现配款跟踪记录，张贴黄标。

（三）关于网点柜台渠道

金融机构可选择以下 4 种方式之一，进行冠字号码记录

与存取款业务匹配。一是区分存取款业务和能关联客户业务

信息，同时实现每笔业务与冠字号码的匹配（蓝标）；二是根

据业务发生及冠字号码记录的时间进行人工匹配（蓝标）；三

是比照金融机构清分中心向取款机配款的跟踪记录方式，进

行冠字号码与网点柜台的匹配（黄标）；四是金融机构可实现

业务匹配的其他方式。各金融机构逐步完成关联客户业务信

息工作后，应采用第 1 种方式进行匹配。

各金融机构应于 2015 年年底前，实现自动柜员机（包括

取款机和存取款一体机）渠道本机可记录冠字号码且能与业

务进行匹配或配款跟踪记录，实现网点柜台渠道冠字号码与

相应业务的匹配，全面完成冠字号码分类贴标工作。

各金融机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分

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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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⒈冠字号码数据接口规范

⒉银行现金处理设备冠字号码查询管理数据格式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2015年 2月 16日


